
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对税负最感不合理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AD_

E4_BD_8E_E6_94_B6_E5_c37_645140.htm 嘉宾 王朝才财政部

财科所副所长 刘桓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

长 杨志勇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 我国税负到底重不重？ 比

较重 傅光明：我国的税负还是比较重的，特别是流转税这一

块比较重，所得税不是很重，但是所得税这一块征管不严。

我国税收的来源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这些流转税环节，可

能存在重复征收的现象。 福布斯说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

”全球第二，我对这个观点不大认同。因为我国的名义税收

和实际税收之间有很大差距，我国现在名义税收很高，实际

上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高，如果特别重，我国的经济就不会

高速发展，企业就会垮台，事实证明我国的税负基本上是合

理的。 不好说 刘桓：重与不重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国家的税

收大部分返还给居民，这就不重；如果大部分的税收没有返

还到居民身上，哪怕比重再小，我也认为很重。所以重与不

重，第一指的是税收的绝对数；第二是税收占GDP的比重，

也包括增长速度和GDP相比较；第三是指税收返还给纳税人

的比例有多少。这三个因素综合分析，才能说重还是不重。 

比例高不高，看宏观税负用什么口径。如果仅用国家预算内

的收入，那是不高的，如果把中国特色加在内，如社保金等

包括进来，那就不能算低了；如果把返还的数字作比较，目

前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现在福布斯仅凭六个税种的

最高税率的简单相加，这个算法恐怕是经不住推敲的。 杨志

勇：要看怎么看这个问题了。要说重，随便找一个国家比较



下，是有些重；但是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相比，又不重。这个

见仁见智。税收占GDP 5%或10%，有可能是重，但要看收上

来的税花到什么地方去。 其实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福布斯那个

排行榜的目的是什么。比如有人说把最高税率加到一起不合

理，他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其实加到一起提供了一个营商

环境，更多的是给投资者、富人们来看的，不是给一般人来

看的。福布斯把每种税的最高税率加在一起，比如个人所得

税，加起来有45%，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是45%. 减税是否是未

来税改的目标？ 赞成者 王朝才：我同意“减税是未来税制改

革的目标”这一说法。目前我国有些税的税率实在太高了，

像增值税、营业税等，可以适当地调低税率，同时增值税要

扩大范围，加强征管，把降低税率的损失补回来。 刘桓：这

个我赞同。因为减税是搞好经济的一个步骤。企业生产、发

展有很多内部、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经营团队的水平、

成本核算的严密性等等，但是外部成本核算，国家宏观税收

制度、环境和条件，也是企业生产发展必要的因素。我的理

解是，搞活经济，核心是搞活企业。目前我国大中小企业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着很多经

营方面的困难，比如融资，市场的环境等等，都需要政府去

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所以，为搞好企业，减税是“十二五

”时期的主要内容。 傅光明：减税是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应该向这个方面发展。目前增值税对企业来说税负是重的，

应该降低一点。此外，农村的隐性税收还是比较重，名义税

收和实际税收还是有差距的，因此，国家要把老百姓的税收

降低。我国的税收体制和西方不同，西方主要是所得税，我

国是以流转税为主，不单是减税的问题，还要改革税制。我



国慢慢富强以后，要由流转税向所得税方向转变，所得税更

加公平一些，漏税也少。 反对者 杨志勇：减税肯定不是税制

改革的目标，税制改革的目标是让税制更加完善。可以说未

来税制改革伴随着减税的措施，但不能说是目标。 实行减税

措施的前提是收入要达到一定水平。这些年来财政增长比较

快，就给减税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我认为少提什么结构性

减税，这些名词都含糊不清。 我国的税制结构是否合理？ 不

合理 王朝才：不合理，应该适当调高一点直接税税率，这样

作用就会大一些。现在看来，直接税比重越来越低，个人所

得税低，遗产税、财产税很难出台，而且这些税种近期也不

可能有进展。间接税又存在增值税和营业税打架的问题。服

务业中营业税的税负很重，比增值税还重。 杨志勇：肯定有

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现在增值税、间接税比重比较大，就带

来一系列问题。原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以间接税为主，现在

经济全球化之后，发现不太对。于是提出要提高直接税的比

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合 理 傅光明：基本上是合理的。因

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财富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的

税制不能完全搞西方那一套。我国的所得税和流转税并存，

要有一个过渡。但是另一方面，要开增一些新税，像房产税

等。在西方，你买两套房子，第二套房子就要交税。 没有合

理与不合理之说 刘桓：没有什么合不合理的问题。世界上的

税制结构有三种，有的是流转税为主，像中国、法国；有的

以所得税为主，像英国、美国、日本；也有的以增值税、所

得税、流转税并重。所以，税制合不合理要因国、因不同时

期而异，不能说什么样的结构就好，什么样的就不好。 在我

国，很长时间之内，我判断，流转税占有主要的位置。因为



所得税为主的国家有很多条件，比如核算水平很高、纳税人

申报的习惯养成、企业在经营核算中的准确度高、公民纳税

的意识强，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不具备，我们就不能实现以

所得税为核心的税制。所以，中国以流转税为核心的税制将

长期存在。 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有多大？ 能调节贫富差

距 王朝才：我们要更加强调税收的收入功能，政府要通过税

收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最主要的功能。税收调节功

能有一些，但是不能把它看重了，比如我们不可能个人所得

税一下子提高，世界税率就这么高，一提高富人都跑了，所

以调节功能是受了很多限制的。像有些政策性的，比如节能

、科技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大面积的税收调节我们不

主张。 刘桓：我们个税改革基本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财政、

税收等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收入差异。收入差异的调

节，总的来说，有一个分配体制；就税收、财政而言，财政

手段可以通过财政的补贴、转移支付让最低收入人群受到直

接的补贴。就财政之外的税收手段而言，可以用所谓“削峰

填谷”的办法。 “削峰”就是把最高一级的收入通过税收拿

回到国家财政中，进行再分配，具体表现就是取消了40%的

税率，8万元以上过去是40%，10万元以上是45%，税改之后8

万元以上统统是45%，所以在新税制之下，少数收入很高的

人群，税收负担增加了。 “填谷”就是通过税改将个税改革

的起征点，从2000元提到3500元，因此免税的人群开始增加

。关于新旧税法的比较，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你的月收入

是38600元，新旧税制条件下的税负一样，都是7775元钱；如

果你的收入低于每月38600元，税负会降低，如果高于38600元

，税负会增加。这个幅度已经改动很大了，在我国，目前月



收入达到38600元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少数人税负增加，多

数人的税负是减少的。 不能调节贫富差距 杨志勇：贫富差距

不是通过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之类的税种调节所能解决的。个

人所得税可以调节的余地很少。当然可以调节富人，但是问

题是很多富人你一分税也收不到，比如那些煤老板、油老板

都是现金交易。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就要认识到它的局

限性，不要一说调节就讲到税。 傅光明：目前，我国在税收

征管上跟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存在很大漏洞，因

此它调节的功能也受到限制，有难度。 再者，对富人税负的

控制、征管还不严密。所以，单纯靠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不

是很理想，不能完全依赖税收来调节，要靠金融和其他手段

来调控。 “福布斯称中国税负世界第二”、“我国全年财政

收入将超过10万亿元”，中国税负这个老话题，永远不缺乏

关注者。我们“国富民穷”吗？税负很重吗？减税吗？ 学者

称“国不富，民不穷”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

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

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而与之对应的是，大部分居民感觉

自己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很多人担忧我国财政收入增

速过快，或将抑制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并导致“国富民穷

”。 “国富”吗？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向《中国经济

周刊》分析认为，去年GDP调整到40万亿左右，今年GDP应

该是45万亿，10万亿财政收入仅占GDP 20%多一点；而且负

了20多万亿的债务。如果把土地之类的收入去掉，确实不算

高。 “民穷”吗？ “民穷也谈不上，只能说国民收入分配比

例稍微小一点。”王朝才说。 跟王朝才有相同看法的还有国

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他接受《中



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果断地表示：“国富民穷这种说法基本

上应该否定掉。” 刘桓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当前我国财

政预算改革在做结构调整，向民生倾斜的越来越大，财政收

入用于老百姓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比过去高很多。 据财政部

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

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支出近3万亿元，同比增

长21.1%，用于民生的支出合计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 

“总的来说，生产建设性的财政朝着民生公共财政方面转换

，这个力度还是很可观的。”刘桓说。 谁最感到税负不合理

？ 针对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说法，《人

民日报》发文予以否认，称中国宏观税负低。福布斯的“税

负痛苦指数”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个人、企业缴纳

社会保险费用，增值税，财产税六税种简单相加的算法，科

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

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

适用范围很小等。同时引用了《中国统计年鉴2010》等多方

数据，并采访了多位专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

量，我国税负并不高。 对此，福布斯再度回应称，“税负痛

苦指数”并非针对中国。各国情况不一，选取共同点比较可

能存在不足，但不能说它不科学。税负痛苦指数最大的意义

，在于提供了一种国际比较的参照，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比，中国税负水平是偏高的。 但《人民日报》与福布斯却得

出了一个共同结论：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对当前税负水

平最感到不合理。 在湖北省财政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

任傅光明看来，国家与政府执政的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群

众的富裕，让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工程，为百姓造福乃



是根本。在我国当前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形下，减税势在

必行。 结构性减税是方向 减税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式

始自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提

税改。近年来，“结构性减税”逐渐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主

要方式。 “结构性减税”一词首次被提出，是在2008年12月

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

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是为了达到特定

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 刘桓向《

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央明确提出，“十二五”要实行“

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的意思有两点：第一，我国的税

负总体上要下降，要让企业有更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条件；第

二，税制的税种调整是有增有减。减的，比如和老百姓密切

相关的增值税，应该有进一步减的空间和余地。增的，比如

在环境保护方面，为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要采

取坚决措施对其施以高税，对污染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加以补

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指出，要进行结构性

减税，“对于小企业、企业的创新活动还要给予税收优惠要

尽量减税；但同时也要有结构性增税，最典型的一个是资源

税；此外，特定税种也要有增有减。”新闻推荐：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